附件2 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学事故核查认定与处理意见书
	责任人
	
	职称
	
	所在单位
	

	事故发生时   间
	
	事故发生地    点
	

	教学事故具体内容(教学督查单位或报告人填写)


签名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责任人意见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（签名）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单位意见【含建议认定等级】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责任人（签名）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委员会意见
教学事故认定情况：
责任人因为（列入教学事故事实），其行为符合《南京信息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第（ ）章第（ ）条（加入条文内容）情况，经校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认定，构成南京信息工程大学（重大、严重、一般）级教学事故。
处理决定：
经研究，给予责任人如下处理： 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委员会 组长（签名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附件材料



注：1．本表一式三份，教学事故责任人、责任人所在单位、教发评中心各存一份。
2．“教学事故具体内容”栏可简要填写，详情可用附件说明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责任人对本处理决定有异议，可以在送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另行填写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申诉书》，向学校教学事故申诉复议委员会书面申请复查，逾期视为无异议。
